运动科学与健康学院本科毕业论文指导教师职责要求（试行）

为进一步强化和完善本科毕业论文的规范化要求与管理，确保本科毕业论文质量，在《首都体育学院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管理规定》（首体院教字[2023]67号）对本科论文指导教师（以下简称“指导教师”）相关职责要求基础上，根据运动科学与健康学院实际，特提出如下补充要求：
1.指导教师须旁听所指导的本科毕业论文开题和答辩，对无故不参加的指导教师，停止指导下一届本科论文；
2.对出现所指导的本科毕业论文初次答辩不通过的指导教师，停止指导下两届本科论文。
    
以上要求适用范围为本学院内教师和本科毕业论文，对担任我学院本科毕业论文指导的学院外教师，按此要求执行。
本要求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

运动科学与健康学院
2025年6月3日
